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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 / T
 

50434—2018)中,存在着林草覆盖率指标调整幅度难以把握和临

时防护措施保护率指标缺失等问题。 为此,建议国家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指标体系的进一步研究,及时提出

相关指标和指标数值;对于林草覆盖率达不到通用指标要求的,按林草植被恢复率最大时对应的林草覆盖率调整;增加

临时防护措施保护率指标,实现项目水土保持整时段、全过程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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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 GB / T
 

50434—2018)是按照东北黑土区、北方风沙区、北方土

石山区等八大区域,分施工期、设计水平年 2 个时间段

(建设类项目)或施工期、设计水平年、生产期 3 个时间

段(建设生产类项目),一、二、三级防治标准,选取水

土流失治理度、土壤流失控制比、渣土防护率、表土保

护率、林草植被恢复率、林草覆盖率等 6 项指标进行构

架设计的一套较为完备的指标体系,对当前生产建设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和监管工作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

用。 笔者结合工作实践,认为修订后的《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 GB / T
 

50434—2018)中仍存在着

林草覆盖率指标调整幅度难以把握和临时防护措施保

护率指标缺失等问题,现综述如下,以期为上述问题的

解决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参考。

1　 林草覆盖率指标调整幅度难以把握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 ( GB / T
 

50434—2018)对不同类型区不同级别项目设计水平年

林草覆盖率提出了要求,延续了修订前原标准对林草

覆盖率的设置思路,同时增加了“对林草植被有限制的

项目,林草覆盖率可按相关规定适当调整”的规定。 这

是考虑到部分生产建设项目如工业项目、轨道项目、停
车场等,因自身建筑物及硬化区域占地面积大、可绿化

的裸露区域少的平面布局特点,林草覆盖率难以达到通

用标准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的一种补充规定,也是解决部

分项目林草覆盖率指标达不到要求的一种有效办法。
1. 1　 定性规定难以满足设计、实施和监管需要

“对林草植被有限制的项目,林草覆盖率可按相关

规定适当调整”是一项定性规定,没有提出可调整范

围,在实际使用时随意性较大,指标形同虚设,调整到

多少算适当很难掌握。 一个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的同

时又没有合理调整幅度的指标,一定意义上讲相当于

没有指标,很难满足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水土保持

措施实施单位和审批监管部门的设计、实施和监管

需要。
1. 2　 建议按林草植被恢复率最大时的林草面积计算

调整林草覆盖率

对林草覆盖率达不到通用标准的项目,在调整时

应该遵循的一条理念是:在当前技术经济条件下,谋求

防护效益的最大化。 一个具体项目在其他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林草面积越大,防护效益就越大。 可实施林草

面积有没有提升空间,怎样达到最大,可以通过另外一

个林草约束条件———林草植被恢复率来分析。 《生产

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 GB / T
 

50434—2018)对

林草植被恢复率规定指标值为 83% ~ 98%,条文说明

中对这一指标计算公式中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的释义

为:在当前的技术经济条件下,通过分析论证确定的可

以采取植物措施的面积。 当一个项目的林草规模满足

林草植被恢复率 83% ~ 98%时,意味着可以采取林草

措施的区域并没有全部布设林草,剩余 2% ~ 17%的区

域也是可以恢复植被的,也就是说植被覆盖率是有提

升空间的。 要在特定条件下使防护效益达到最大,显
而易见应该把剩余区域全部种植林草,使林草植被恢

复率达到 100%,而对应计算出的植被覆盖率数据就是

应调整达到的指标值。 按这一原则调整确定林草覆盖

率,不但可使防护效益最大,而且从经济、技术方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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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实现的,是弥补植被规模不达标的最大人为努力,
在法理上是公允的,是各方面可以接受的。

2　 施工期临时防护措施保护率指标缺失

2. 1　 施工期水土流失是建设项目水土流失发生的主

要阶段

生产建设项目造成的侵蚀是以人为活动为主要营

力,叠加自然营力,构成以干扰和破坏地面、塑造地貌

和排放大量废弃物为明显特征的一类侵蚀[1] 。 由于人

为活动的行为主要发生在施工期,因此生产建设项目

的水土流失也主要集中在施工期。 文俊等[2] 认为项目

建设过程中,通常需要进行土地平整、采石取土、坡面

开挖及填筑、渣料临时堆放、弃渣弃土等工序,易造成

水土流失。 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开展的生产建设

项目准入条件研究中提出了 15 类生产建设项目的建

设特点,认为火电厂工程、核电工程、风电工程、水利工

程等大部分项目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施工期[3] 。 笔者

查阅了河南省境内已通过水利部、省、市、县四级批复

的 10 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其列举的水土流

失预测数据也反映了这一特点,方案中显示的施工期

水土流失量平均占预测期总水土流失量的 85. 1%。 可

见,施工期水土流失是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发生的

主要阶段,全面做好施工期的水土流失防治工作十分

关键。
2. 2　 临时防护措施是施工期防治水土流失不可替代

的措施

2. 2. 1　 现行技术规范已提出临时防护措施技术标准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 ( GB
 

50433—
2018)中明确了临时防护措施适用时间为施工期间,适
用区域为容易造成水土流失的临时堆土取土(石、砂)
场、弃土(石、渣)场、施工场地等裸露区域,并提出了

主要措施种类包括临时拦挡、苫盖、排水、沉沙、植草

等。 这说明临时防护措施已经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

重视。
2. 2. 2　 临时防护措施在施工期发挥了防治水土流失

的重要作用

建设项目施工阶段由于施工和管理行为的持续

存在,加上项目区空间形态特别是地面形态的不断

变化,因此不可能把永久措施( 工程措施和林草措

施)直接安排到施工扰动区域进行水土流失防护,
这个阶段实施的措施只有可短期存在的防护措施,
称之为临时防护措施。 牛崇桓等 [ 4] 认为临时防护

措施是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体系不可缺少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有效控制建设期间的水土流失

有着重要的作用。

2. 2. 3　 缺少临时防护措施防护率的水土流失防治目

标难以实质实现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实质上要求在

项目施工期和运行期水土流失都能得到有效控制。 现

行防治指标体系有 6 项指标,但施工期仅有渣土防护

率和表土保护率 2 项指标,这 2 项指标分别从施工期

间的渣土防护和表土保护角度提出了要求,对施工期

水土流失控制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其保护区域是部

分的、不全面的。 众所周知,施工期凡是经过人为扰动

的区域都可能发生水土流失,除上述 2 项指标防护的

范围外,其他区域如取土场、施工场地、坡面开挖区、施
工扰动区等裸露区域并没有控制指标,因此缺少临时

防护措施保护率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难以实质实现。
2. 2. 4　 现行水土保持方案临时防护措施设计随意

性大

按照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关于印发〈生产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审查要点〉的通知》 (水保

监〔2020〕63 号)要求:水土流失防治目标不合理且水

土保持措施不能满足合理目标要求的,水土保持方案

不能通过技术评审。 由于缺少临时防护措施保护率指

标硬性约束,因此设计人员在水土保持方案措施布局

中对临时防护措施往往根据个人的理解进行设计,随
意性较大。 即使水土保持方案中提出了临时防护措

施,但该措施在空间和时间上能不能满足水土保持的

防护需要,评审专家也难以定量分析判断。 因此,在缺

少临时防护措施保护率指标的约束条件下,难以保证

从源头上制定出在施工期减少水土流失的应有措施和

科学合理的治理方案。 而施工期水土流失得不到科

学、有效的控制,整个生产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工作就

是不全面的。
2. 3　 增加临时防护措施保护率指标的建议

目前“临时防护措施保护率”一词国家还没有提

出,笔者建议可定义为:项目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内临时防护措施的布设数量占项目区域可布设数量的

百分比、项目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临时防护措

施的布设时间占项目区裸露时间的百分比。 采用双比

率指标从空间和时间两方面进行控制,前者从空间上

进行约束,后者从时间上进行限定。 如果临时防护措

施在空间布设上全面了,但布设时间没有满足要求,那
么必然达不到防护目的;同样如果临时防护措施在布

设时间上满足了,但布设空间没有满足要求,那么也达

不到防护效果。

3　 结　 语

国家应进一步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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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体系的研究,及时提出相关指标和指标数值;对于林

草覆盖率达不到通用指标要求的,按林草植被恢复率

最大时对应的林草覆盖率调整;增加临时防护措施保

护率指标,实现项目水土保持整时段、全过程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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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原位小区模拟降雨试验,研究玉米秸秆覆盖对喀斯特坡耕地产流产沙过程的影响,试验处理分为 3 种典

型小区(上坡位、中坡位、下坡位)和 4 种秸秆覆盖度(0、20%、50%、80%)。 试验结果表明:秸秆覆盖能显著加快地表径

流产流时间,尤其在土层较厚的小区最为明显,50%秸秆覆盖度的地表径流产流时间显著提前;秸秆覆盖能显著改变径

流系数大小,尤其在 20%覆盖度时地表径流系数降低效果最显著,同时增加了壤中流,但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秸秆覆

盖下地表径流和壤中流径流强度随降雨时间的变化过程均表现为先迅速增加后逐步稳定,多数情况秸秆覆盖能够有效

地降低达到稳定时的地表径流强度,其中 20%覆盖度时的稳定地表径流强度最小,同时秸秆覆盖对稳定壤中流径流强度

影响的空间异质性较大;玉米秸秆覆盖能够有效减少喀斯特坡耕地的地表侵蚀量,在 50%覆盖度时减少地表侵蚀量效果

最好,且在砾石较多的小区土壤侵蚀量较小。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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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西南喀斯特地区人口多、耕地少,大量喀斯特

坡地被农民开垦改造成坡耕地。 在传统耕作、植被破

坏及化肥农药使用等影响下,坡耕地已成为喀斯特地

区水土流失的主要源地。 研究表明,秸秆覆盖是坡耕

地减少土壤侵蚀、蓄水保墒的有效措施之一,能通过增

加地表粗糙度减少地表径流的产生和表面流速[1] ,通
过增大土壤入渗能力提高壤中流的吸收和储存[2] 等。
在喀斯特地区,强烈的溶蚀作用形成的大量裂隙形成

了喀斯特地下岩溶管道,与地表组成了不均匀的“二元

结构”,其水文过程与非喀斯特地区有较大区别,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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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方式也更为复杂。 近年来,大量学者在喀斯特地

区开展了降雨强度、岩石裸露率、地下孔隙度等对坡耕

地产流产沙过程的影响研究,但是关于秸秆覆盖坡耕

地产流产沙过程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成果较少。 考虑

到玉米是喀斯特地区坡耕地的主要作物之一,其秸秆

常被当地农民收割后直接覆盖在坡耕地上,因此研究

玉米秸秆覆盖对喀斯特坡耕地产流产沙的影响机制,
对于喀斯特坡地的水土资源协调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州市都街村,属亚

热带季风气候区, 年均气温 19. 9
 

℃ , 年均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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